2026年度绿岛湖院区生活垃圾清运服务采购需求书
一、采购项目供应商资格要求
1.供应商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；
2.供应商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，且具备从事本项目经营范围和能力；
3.供应商具有《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许可证》或相关能从事本项目的资质证明文件；
[bookmark: _GoBack]4.供应商（含其授权的下属单位、分支机构）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行为。重大违法记录，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 罚款等行政处罚；（较大数额罚款按照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部门所在省级政府，或实行垂直领导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，或罚款决定之前需要举行听证会的金额标准来认定）；
   5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。 
二、采购项目技术要求
（一）采购项目需求一览表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预算
	最高限价
	预计数量（年）
	服务时间
	成交供应商

	1
	2026年度绿岛湖院区生活垃圾清运服务
	65万元/年
	65万元
	14000桶
（660L/桶）
	1年
	1家

	备注：预估数量为采购人根据当前数据的预估数量，结算时以实际数量为准；采购人没有义务确保实际的产生数量，请投标人根据自身经验自行承担采购风险。


（二）项目内容
中标供应商负责每日清运、处置采购人日常业务中产生的生活垃圾，采购人按实际的清运及处置数量向中标供应商支付费用，服务期为1年。
[bookmark: _Hlk191046605]（三）技术要求
1.清运频率：供应商按照采购人指定位置到场清运生活垃圾，根据院区垃圾产生量，合理安排清运时间，确保每天至少清运1次，如遇特殊情况需增加清运次数的，供应商应无条件配合。
2.清运时间：避开医院的就诊高峰期，以免影响医院正常秩序，具体时间可与采购人协商确定。
3.运输车辆要求：需使用符合环保标准的密闭式垃圾运输车辆，车辆外观整洁，定期进行清洗和维护，确保运输过程中无垃圾泄漏、飞扬等现象。
4.人员配备：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清运人员，所有人员需经过相关培训，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安全意识，工作时需统一着装，佩戴工作牌。
5.生活垃圾处置：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定，将收集的生活垃圾运送至指定的垃圾处理场所进行处理，不得随意倾倒、堆放，生活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处置费用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。
（四）其他服务要求
1.中标供应商开展工作期间需遵守采购人相关管理制度。不得干扰采购人的正常生产、工作、生活秩序，不得损害采购人任何设备设施。
2.供应商每日收运时对数量进行统计，制定台账并按月提供交接转移联单。
3.供应商针对台风、暴雨等极端天气有相应的应急预案。
三、采购项目商务要求
（一）报价要求：
1.报价不高于本项目的最高。
2.报价中须包含生活垃圾的清运、处置、运输、风险、保险、雇员、全额含税发票等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所有费用。
（二）服务地点：
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绿岛湖院区。
（三）服务期：
合同生效之日起1年。
（四）付款方式：
按月结算。每月结束后，供应商在下一个月的10日前与采购人完成对账并签名确认后，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开具的有效发票后，在30个工作日内支付有关费用。

附件1：报价一览表
	序号
	内容
	一年数量预估
（桶/550L）
	单价（元/桶）
	备注

	1
	生活垃圾清运费
	14000
	
	

	2
	生活垃圾处置费
	
	
	供应商参照《佛山市禅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》进行报价

	总价：               

	备注：供应商自行填写



